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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-臺北市公立高中指考模考日期表(延後開學調整版) 

 第一次(B3) 第二次(B4) 

109年 2月 26、27日 

（星期三、四） 

109年 5月 4、5日 

（星期一、二） 

考試性質 指定科目考試 指定科目考試 

國  文 第一冊～第五冊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英  文 第一冊～第五冊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數學(甲) 
高一二數學 1～4冊 

    高三選修數學（I） 
高中數學該類組全部範圍 

數學(乙) 高一二數學 1～4冊 高中數學該類組全部範圍 

物  理 

基礎物理（一） 

基礎物理（二）B(上)(下) 

選修物理（上） 

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化  學 

基礎化學(一)(二)(三) 

選修化學(原子構造；化學鍵結；

水溶液中酸、鹼、鹽的平衡、氧化

還原反應) 

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生   物 

基礎生物(1)(上)(下) 

基礎生物(2)(應用生物) 

選修生物(上) 

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歷  史 
第一冊～第四冊、 

選修上冊 
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地  理 
第一冊～第四冊、 

選修上冊 
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公民與社會 
第一冊～第四冊、 

選修上冊 
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附 

 

註 

1.每次考試均配合大考中心命題方式舉行，每科配分比例比照大考中心作業。 

2.各科選擇部分，一律採電腦閱卷作業；非選擇題部分，採人工閱卷。 

3.非選擇題成績批改： 

  (1)自行輸入登分：請務必於考試完畢 5 日內(不含例假日)，將成績登錄於   

     本公司所提供之電子檔格式內(*請勿擅改格式)，並將檔案上傳本公司 

     登分網站，以利成績合併計算。 

  (2)委託輸入登分：請務必於考試完畢 4 日內(不含例假日)，將登分條傳真至本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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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二學期第一次 指考模擬考試日程表】 

為維護考生權益，敬請按下表所列之時間排定，切勿更動考試科目及時間。 

 109 年 2 月 26 日(三) 109 年 2 月 27 日(四) 

上

午 

08：35 預備鈴 08：35 預備鈴 

08：40 ~ 10：00 
數學(甲) 

數學(乙) 
08：40 ~ 10：00 

物理 

歷史 

10：35 預備鈴 10：35 預備鈴 

10：40 ~ 12：00 國文 10：40 ~ 12：00 
化學 

地理 

下

午 

13：55 預備鈴 13：55 預備鈴 

14：00 ~ 15：20 英文 14：00 ~ 15：20 
生物 

公民與社會 

附註： 
1. 每節考試開始前 5分鐘打預備鈴，鈴響即可進入試場。 
2. 考試開始 20分鐘後不得入場，入場後至考試開始 60分鐘內不得離場。 
3. 入場至考試開始鈴響前，不得翻閱試題本、亦不得書寫、劃記、作答。 
4. 考試開始鈴響時，即可開始作答；考試結束鈴響畢，應即停止作答。 

 

【第二學期第一次 指考模擬考試範圍表】 

國  文 第一冊～第五冊 

英  文 第一冊～第五冊 

數學(甲) 高一二數學 1～4冊、高三選修數學（I） 

數學(乙) 高一二數學 1～4冊 

物   理 基礎物理(一)、基礎物理(二)B(上)(下)、選修物理(上) 

化   學 
基礎化學(一)(二)(三)、選修化學(原子構造；化學鍵結； 

水溶液中酸、鹼、鹽的平衡、氧化還原反應) 

生    物 
基礎生物(1)(上)(下)、基礎生物(2)(應用生物) 

選修生物(上) 

歷   史 第一冊～第四冊、選修上冊 

地   理 第一冊～第四冊、選修上冊 

公民與社會 第一冊～第四冊、選修上冊 



3 

 

【第二學期第二次 指考模擬考試日程表】 

為維護考生權益，敬請按下表所列之時間排定，切勿更動考試科目及時間。 

 109 年 5 月 4 日(一) 109 年 5 月 5 日(二) 

上

午 

08：35 預備鈴 08：35 預備鈴 

08：40 ~ 10：00 數學(乙) 08：40 ~ 10：00 
物理 

歷史 

10：35 預備鈴 10：35 預備鈴 

10：40 ~ 12：00 國文 10：40 ~ 12：00 
化學 

地理 

下

午 

13：55 預備鈴 13：55 預備鈴 

14：00 ~ 15：20 英文 14：00 ~ 15：20 
生物 

公民與社會 

15：35 預備鈴 

 
15：40 ~ 17：00 數學(甲) 

附註： 
1. 每節考試開始前 5分鐘打預備鈴，鈴響即可進入試場。 

2. 考試開始 20分鐘後不得入場，入場後至考試開始 60分鐘內不得離場。 
3. 入場至考試開始鈴響前，不得翻閱試題本、亦不得書寫、劃記、作答。 
4. 考試開始鈴響時，即可開始作答；考試結束鈴響畢，應即停止作答。 

 

【第二學期第二次 指考模擬考試範圍表】 

國  文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英  文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數學(甲) 高中數學該類組全部範圍 

數學(乙) 高中數學該類組全部範圍 

物   理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化   學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生    物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歷   史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地   理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公民與社會 高中三年全部教材 

 

 


